平罗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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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项目名   称
	依据
	应提交的审核
材料
	审核重点

	1
	行政规范性文件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23〕10号文件）
2.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通知》（石政办发〔2023〕14号）
	由承办机构提供规范性文件起草背景、依据、征求意见等材料清单。
	法制审核机构根据承办机构提供规范性文件起草背景、依据、征求意见等材料清单，编制法制审核内容清单。

	2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1.拟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文本；
2.案卷材料（询问笔录、证据、审查表单等）；
3.其他材料；
4.材料目录清单。
	1.执法主体是否适当；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对事实的定性是否清楚明确；
3.证据是否充分，符合法定形式；
4.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5.法律适用是否准确，裁量基准适用是否适当；
6.执法文书制作是否规范；
7.是否超越法定权限或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形。

	
	
	
	
	



